
附件2:

新生学位申请材料清单及上传学位申请系统材料明细表

材料类别 材料情况 现场审核查验材料清单 授权数字空间使用电子证照或上传学位申请系统材料明细（学位申请材料原件拍照或扫描上传）

儿童基本信息材料

出生证 儿童出生证原件 儿童出生证原件

申请儿童户籍资料 儿童户口簿原件
户口簿中注明“户别、户号”页、“申请儿童”页
港澳台居民提供《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》，外籍人员提供《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》或护照、入境
签证等有效证件

申请七年级学位学生的学籍信息 就读小学出具的在读学籍证明（盖章） 就读小学出具的在读学籍证明（盖章）

  监护人信息材料 监护人户籍材料（父亲、母亲） 父亲、母亲户口簿原件
父亲、母亲户口簿中注明“户别、户号”页、“申请儿童父亲”页、“申请儿童母亲”页
港澳台居民提供《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》，外籍人员提供《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》或护照、入境
签证等有效证件

自有房产材料（房屋为住
宅用途或商住两用）,根据
监护人拥有材料的不同，
选择其中一项材料

购房
户

1.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、房产所有权
证原件的

不动产权证书或房产所有权证原件（必须有住房管理部门的备案
号）

不动产权证书“登记时间”页、“权利人、附记”页
房产所有权证中“房地产权属人、附记”页

2.已购房但房产证明原件在银行抵押
的

不动产权证书或房产所有权证复印件、购房合同（必须有住房管理
部门的备案号、备案章）或抵押合同原件

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中“登记时间”页、“权利人、附记”页
房产所有权证复印件中“房地产权属人、附记”页

3.已购房但房产证尚未办理的
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（必须有住房管理部门的备案号、备案章）

《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（适用于商品房预售、销售）》“封面”页、“合同当事人（出卖人、买受
人）”页、“商品房基本情况（用途、详细地址）”页、“交付时间”页、“出卖人、买受人签章、
住房管理部门盖章”页

4.历史遗留的集资楼（因开发商原因
暂未能办证）(按特殊住房处理）

国土使用证或住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、购房合同及收据、一年的
水费及电费清单、出卖方集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，拆迁户还应上传
拆迁证明和拆迁协议

国土使用证或住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、购房合同及收据、一年的水费及电费清单、出卖方集体土地
使用证复印件，拆迁户还应上传拆迁证明和拆迁协议

5.祖屋、自建房 国土使用证或集体土地使用证 国土使用证上传“土地使用权人、登记机关”页，集体土地使用证正面、反面

租房户居住证明材料（房
屋为住宅用途或商住两
用），根据监护人拥有材
料的不同，选择其中一项

材料

A.在中心城区租住出租屋的
（备注：在同一套出租房内有多户居住者，
该地段学校只接受其中一户的学位申请）

中心城区房屋租赁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证明、纳税单据，房东身份
证复印件、房东房产证复印件。拆迁户还要提供拆迁证明和拆迁协
议

中心城区房屋租赁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证明、纳税单据，房东身份证和房产证复印件。拆迁户还要提
供拆迁证明和拆迁协议

B.租住廉租房的 廉租房租赁合同 廉租房租赁合同

C.住单位集体宿舍的
工作单位出具学位申请小孩和监护人的实际居住证明、单位宿舍的
房产证复印件、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父母双方均在中心城区没有
住宅类房产的证明（自助机打印）

工作单位出具学位申请小孩和监护人的实际居住证明，单位宿舍的房产证复印件；父亲在中心城区没
有住宅类房产的证明、母亲在中心城区没有住宅类房产的证明（自助机打印）

社保材料

1.清新区个人参加社会保险证明表(养老）
（要求在清新区社保基金管理局或区政务服
务中心自助机打印）
2.人员参保凭证（医疗）（清新区社保基金
管理局出具）

1.清新区个人参加社会保险证明表（自助机打印）
2.人员参保凭证（医疗）（清新区社保基金管理局出具）

1.清新区个人参加社会保险证明表（自助机打印）
2.人员参保凭证（医疗）（清新区社保基金管理局出具）

广东省居住证（申请积分
入学的随迁子女提供）

公安部门核发的广东省居住证 公安部门核发的广东省居住证 公安部门核发的广东省居住证正面、反面

说明：
1.接到通知须到学校现场审核的，学校查验学位申请材料的原件，收材料复印件归档。
2.如果产权人不是父母而是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（简称祖辈）的，儿童或学生还需与祖辈在同一户口簿上（或同一户籍地址），并上传有效证件或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、房屋权利人（祖辈）户口簿证明祖孙关系。
3.申请民办学校学位的，只须提交(上传）儿童基本信息材料、监护人信息材料、居住或工作证明。


